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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被骗后开微店“发财”，收款不发货诈骗4万多元

9966年年““骗骗妹妹子子””这这样样走走进进监监狱狱
本报记者 贾凌煜 通讯员 邢惠心 屈庆东

一次网上购物上当的经历，让1996年出生的小青找到“发财”门路。创业当上微商服装店老板后，小青曾被小姐妹
们羡慕不已。可谁知，每次收取完货款，她都以各种理由拖延，从不发货，受害人遍布27个省市。最终，因诈骗4万余
元，小青身陷囹圄，被判刑入狱。

网购被骗后脑洞大开
招聘员工加入“微商”

“ 羊 毛 大 衣 低 至 9 9
元”……2017年初，乍暖还寒
时候，小青被朋友圈里精美
的模特图吸引，抱着试一试
的心态，给对方发送红包，支
付货款，可左等右等，羊毛大
衣始终无影踪。

几天后，小青发觉自己
被骗了，这让她懊恼万分，不
该轻信他人。“他能这样挣我
的钱，我也可以挣别人的钱
啊。”气愤过后转念一想，小
青突然找到了“发财”门路，

自己也可以开微店、做微商。
说干就干。小青明白，做

微商需要大量粉丝为基础。
为此，自己注册了几个微信
账号后，深感不够，她又从网
上批量购买了几十个微信账
号。在添加好友软件、微信推
广平台推广同时作用下，这
些账号里有了来自全国各地
数千名微信好友。

网已织毕，就等鱼儿上
钩。每天，小青在这些账号里
发布各式服装图片，因每件

衣服标注的价格比较低廉，
慢慢吸引了不少好友注意。

“微信到账100元。”通
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小青
收到了第一笔货款。看着微
信钱包余额变化，小青十分
开心，当初被骗的本金回来
了，接下来再有收入，都将
是利润。多时300元，少则20
元，钱包余额一点点增多，
小青觉得是时候“扩大经营
规模”。

当年10月，在济宁万达
广场写字楼租赁到办公场所
后，小青摇身一变，成了创业
的服装店小老板，曾经一起
打工的小姐妹都十分羡慕。
同时，以经营微商店的名义，
小青招聘了4名“客服”员工。
每天，这4名员工按时签到、
签退，经小青“精心”培训后，
4人积极表现，工作努力，通
过小青非法获得的微信账号
推销服装，骗取微信好友信
任。

但是，在收到好友支付
购买衣服的货款后，小青都
以各种理由予以拖延，从不
发货。

“话术”资料为指导
687人被骗4 . 8万元

购货款已经发出20多
天，衣服还没到位，客服总
是以这样那样的理由拖延。
意识到上当受骗，受害人小
朱、小李等选择了报警。

潇洒不过一个月，在她
的“公司”里，小青被济宁市
公安局市中分局阜桥派出
所民警抓获，并当场查获其
作案用手机13部、电脑一

台、打印机一台、公司制度、
业绩表等物品一宗。最令人
哭笑不得的是，这些物品里
还包括数份“话术”资料，在
被客人问及为什么这么便
宜，什么时候发货等问题
时，“话术”明白纸上都有固
定的回答模式，以骗取买家
的信任。经查，至案发时，共
有687人向小青支付了4 . 8
万余元的货款，受害人遍布
27个省市。

今年3月20日，济宁市
任城区法院以被告人小青
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二万元。小青不服一审判决
提出上诉。5月31日，济宁市
中级法院对此案做出终审
裁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网络不是法律空白地带

遇到诈骗行为赶紧报警

小青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利用电信网络技
术手段，骗取他人财物，
覆盖面广、受害者多，数
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
诈骗罪。

小青初中毕业，步
入社会，学识单薄，对法
律无知，加之父母离异，
缺乏家庭关爱，才走上
了这样一条犯罪道路。
被抓获后，她内心非常
后悔，表示在监狱一定
会好好改造，学习文化
知识，提高自己，将来出
狱后凭自己的诚实劳动
勤奋致富，绝对不再走
歪门邪道。

正是抓住了部分
消费者爱占小便宜的
心理，小青打着低价销
售服装幌子骗人钱财。
在通过网络消费前，消
费者一定要擦亮双眼，
尤其是微信推广的物
品，不轻易相信，核实
清楚再进行交易。如果
发现被骗，不论金额多
少，报警是最佳选择，
在找回自己损失的同
时，能够防止更多的人
上当受骗。天上掉对的
馅饼大多含陷阱，人人
时刻保持警惕，诈骗分
子就不会再有可乘之
机。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量刑从重情节增至10项

《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二百六十
六条规定，诈骗罪是
指 以 非 法 占 有 为 目
的，用虚构事实或者
隐瞒真相的方法，骗
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
物的行为。诈骗公私财
物，数额较大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
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数
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
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并处
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2016年12月20日
实施的《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
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意见》对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进行了更为详细
的规定：在犯罪金额
上，将量刑数额明确为
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
千元以上、三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上的，
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
的“数额较大”、“数额
巨大”、“数额特别巨
大”；在量刑情节上，从
重情节增加至10项；在
追缴诈骗所得上，《意
见》明确针对诈骗账户
中无法说明来源正当
性的款项进行收缴，这
样更有利于打击犯罪、
追缴赃款。

(案中人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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